
关于做好湖北科技学院 2023 年度

教师教学业务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学科性学院：

为落实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完善学校教学工作的评价与

激励约束机制，客观、公正地评价教师教学工作业绩，增强教师教学

工作责任心和质量意识，不断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水平，全面推

进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工作，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湖北科技

学院教师教学业务考核实施办法》湖科教〔2019〕12 号要求及学校

考核总体安排，现开展 2023 年度教师教学业务考核工作，具体通知

如下：

一、考核对象

学校教学业务考核对象为在岗的专职教师（含双肩挑）。

二、考核内容及考核成绩计算

1.考核内容：德、能、勤、绩；教师所任全部课程的教学及教研

状况等,其中，德必须落实课程思政要求，勤要求在岗教授、副教授

每学期主讲本科专业课程比例达 100%。

2.考核成绩计算方法：考核成绩＝校级督导测评25%+学生测评

40%+教学院督导测评10%+教学院行政人员测评10%+教学院同行测评

成绩15%。

三、考核等次及优秀比例

考核结果分优秀、良好、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五个等次，其

中优秀比例为 25%（含）。校级督导测评单项分数低于 90分的不能评

为优秀、低于 70分评定为不称职。

四、考核办法

1.学校成立教师教学业务考核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教师业务

考核申诉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具体负责教

师教学业务考核中有关事项的协调。

2.各学科性学院成立常设教师教学业务考核工作小组，由院长任

组长，成员由学院行政人员、督导员、教师代表等组成。

3.校级督导测评、学生测评两项成绩由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提供，其他测评成绩由学科性学院组织完成。

4.考核程序严格按照教师自评、考核工作小组公评、教学院公示



执行，考核结果由各学院院长签字盖章后报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审核备案。

5.几种情况的处理方法

（1）出现重大教学事故的教学业务考核评定为不称职，出现其

他教学事故的教学业务考核不得评为优秀。

（2）经批准病请假、外出进修、公派或自费出国等三个月以内

的专任教师，可参与考核但不得评为优秀，超过半年以上的不参与考

核。

（3）全年没有承担教学任务的专职教师不得参与教师教学业务

考核。

五、时间安排

考核工作于 2024年 1月 7日前完成，请各教学单位将附件一（按

考核分数排序）纸质版与电子版、附件二纸质版(A4 纸打印)于 2024

年 1月 7 日前提交到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胡斌收，QQ：42181847。

六、考核结果的运用

1.教学业务考核是教师教学成长档案的重要支撑材料，考核结

果作为教师职称晋升的重要依据。

2.当年考核为不称职等次的，近三年内不得参与职称晋升，并对

其给予以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

3.连续两年考核为不称职等次的，低聘或解聘岗位职级、职务，

调整其相关工作。

教师教学业务考核校级督导测评、学生测评分数严格按照教学

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提供的权威材料为准，各学科性学院不得自行更

改，如有违反规定，经核查将直接扣除相应优秀指标。各学科性学院

按照本单位具体情况完成学院督导测评、学院行政人员测评、学院同

行测评三项成绩。

附件： 1.***学院 2023 年教师教学业务考核成绩汇总表

2.湖北科技学院教师教学业务年度考核表（2023 修订版）

湖北科技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2024 年 1 月 2 日


